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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8        证券简称：*ST 联合      公告编号：2021-临 010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关联交易 

暨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保理融资事项已经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联合”

或“公司”）2021年3月10日召开的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同类交易金额为5,300万元（含本次

交易），且与不同关联人未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新线中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线中视”）提供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累计为新线中视提供担保金额为 5,3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2.6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3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2.69%。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国旅联合控股子公司新线中视及其子公司拟向江西省江旅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旅保理”）转让新线中视的部分应收账款债权，进行附有追索

权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最高保理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包含

2021 年新增保理及原有保理续期，在保理期限及保理额度内可循环使用），保

理费率为年化 8%，保理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国旅联合及新线中视法定代表人

卢郁炜为本次保理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 

（三）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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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旅游产业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旅资本”）为公司控

股股东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旅保理为江旅资本的全资

子公司，故江旅保理与国旅联合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关系介绍 

 

江旅保理与国旅联合构成关联关系。 

（二） 江旅保理介绍 

1、江旅保理的基本情况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方式采用应收账款债权有追索权保理。 

（四）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名称 江西省江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元华 

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 年 7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998 号绿地中央广场 C 区

C1 办公楼 2504 室 

统一信用代码 91360125MA399G2C47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保理业务；保理咨询；投资业务；经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批准的其他业务（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7 月 17 日）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实际控制人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100% 

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旅游产业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江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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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保理融资费率以定价日前 1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准利率，在该基准利率基础上浮 415 个基本

点（BPs）。同时考虑到新线中视的业务属性，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一般市场规则，公允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 累计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过去 12 个月与江旅保理累计发生的同类交易为 5,300 万元，且与不同

关联人未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江旅保理累计

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5,300 万元，占公司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22.69%。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二）主要财务状况 

项目 截止2019年12月31日/2019

年度（经审计）（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万

元） 

资产总额 25,030.03 34,691.77 

负债总额 16,717.55 26,355.55 

净资产 8,312.48 8,336.22 

营业收入 31,477.23 38,038.51 

利润总额 3,522.78 1,947.10 

净利润 2,973.06 1,605.80 

 

名称 北京新线中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郁炜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 年 2 月 27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景兴街 25 号院 1 号楼 9 层 918 

统一信用代码 911101140627849635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影视策划；会议服务；承办展览

展示；图文设计、制作；市场调查；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

介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电脑

动画设计；文艺创作；商标转让与代理服务；版权转让与代理服务；著

作权代理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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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金额为 5,300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9%。 

五、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关联交易暨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控股子

公司北京新线中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线中视”）及其子公司拟向

江西省江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旅保理”）转让新线中视对重要客

户的应收账款债权，进行附有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最高保理融资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 万元，保理费率为年化 8%，保理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国旅联合及新线中视法定代表人卢郁炜为本次保理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新线中视及其子公司累计向江旅保理实现融资金额

为 2,3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9.84%。 

六、 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预算与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董事会预算与审计委员会认真审阅，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

见：经过认真审核，我们认为，以上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了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关联交易暨对外担保的议案》，本

事项系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曾少雄、周付德、何新跃和彭承回避表决。会议

以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此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作了事前认可，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提供

的本次交易所涉事项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及审慎分析后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控股子公司新线中视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以满足其资金需求，具

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该项业务未损害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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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第八条“需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包

括不限于下列情形：…三、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84%，故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

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子公司新线中视开展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保

障经营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根据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本次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 备查文件目录 

1、《国旅联合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国旅联合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关联交易

暨对外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3、《国旅联合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关联交易

暨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1日 


